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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毅然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14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上午0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下午15:00

至2019年4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广州黄埔区云埔四路6号公司会议室。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358,694,74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54.69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355,224,512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54.16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3,470,2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5291％。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

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58,693,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8％；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58,693,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8％；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358,693,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8％；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358,686,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6％；反对

8,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7,7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771％；反对8,

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58,693,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8％；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58,693,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8％；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5,4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89％； 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358,693,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8％；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19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358,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65％；反对

4,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3％；弃权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3,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665％；反对4,

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254％；弃权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8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丹凤本人持股10,308,000股，回避了本议案。

同意348,385,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1260％；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5,4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89％； 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58,693,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8％；反对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数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园园、方晓彤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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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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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3月30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获得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15:00，会期半天。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总裁王晓雯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114人，代表股份：5,048,632,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61.538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人数共33人，代表股份：4,141,443,6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50.480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人数共81人，代表股份：907,188,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1.0578%。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8,265,39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927%；反对367,1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073%；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2,838,5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360%；反对367,1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64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8,265,39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927%；反对367,1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073%；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2,838,5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360%；反对367,1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64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三）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8,265,39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927%；反对367,1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073%；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2,838,5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360%；反对367,1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64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四）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8,628,49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999%；反对4,000股，占有效表决股

数的0.0001%；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3,201,6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993%；反对4,000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7%；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关于公司2019-2020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09,806,65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2310%；反对38,825,844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0.76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4,379,83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3.2265%；反对38,825,844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6.7735%；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六）关于公司2019-2020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1,183,895,29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2412%；反对9,035,961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0.7574%；弃权15,8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153,91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4209%；反对9,035,961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5764%；弃权15,8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28%；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七）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2020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02,991,81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0960%；反对45,640,684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0.904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7,564,99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0376%；反对45,640,684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7.9624%；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八）关于公司2019-2020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8,193,09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913%；反对439,4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087%；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2,766,2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233%；反对439,4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767%；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九）关于公司2019-2020年度拟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8,177,29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910%；反对439,4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087%；弃权15,8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2,750,4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206%；反对439,4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767%；弃权15,8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28%；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1,192,579,95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692%；反对367,1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30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2,838,5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360%；反对367,1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64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2,833,86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8851%；反对401,9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080%；弃权5,396,73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06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7,407,04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9884%；反对401,9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701%；弃权5,396,73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9415%；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8,265,39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927%；反对367,1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073%；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2,838,5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360%；反对367,1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64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三）关于购买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02,991,81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0960%；反对43,741,717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0.8664%；弃权1,898,96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37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7,564,99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0376%；反对43,741,717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7.6311%；弃权1,898,96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3313%；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四）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5,046,178,73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514%；反对2,453,767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0.048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0,751,91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5719%；反对2,453,767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4281%；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鑫、祝迎彦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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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24日9：30至11：30；

13：00至15：00；

②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2019年4月23日15：00至2019

年4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88号四楼，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5、本次会议主持人：谢继华。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系2019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本次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2019年3月30日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8,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0000%。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8,000,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72.000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逐项审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

以下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3、《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4、《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关于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6、《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7、《关于2018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8、《关于申请2019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9、《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1、《关于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2、《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3、《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5,62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5,62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延江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延江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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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19

年4月24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职工代

表200人，实到职工代表200名，占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的100%。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以20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选举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曾如春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任期自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起，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曾如春，女，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5年起在公

司子公司任职，曾任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管理部总监、人力资源中心总监，

现任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

曾如春女士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日，曾如春女士及其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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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国华人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1627号中信泰富大厦12楼1210-1211室

注册资本：48.4625亿元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67832286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长期

股东名称：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凯益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博永伦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地

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32层

邮编：200121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收到公司股东国华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国华人寿

根据其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 于2019年4月2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403,200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1315%。

本次权益变动前， 公司总股本为2,588,713,789� 股； 其中国华人寿持有公司132,

838,808股股份，占比5.1315%，该等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总股本为2,588,713,789� 股， 其中国华人寿持有公司129,

435,608股股份，占比5.0000%（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本次减持后，国华人寿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

国华人寿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详见本公告日刊登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国华人寿）》。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国华人寿减持股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国华人寿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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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徐燕女

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徐燕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辞职后，徐燕

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徐燕女士辞职后，将导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数比例低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徐燕女士辞职自公司补选新任职工代表监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徐燕女士继

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务。 徐燕女士原定任期为

2016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18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徐燕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勤勉尽责、忠实履职，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

用，公司监事会对徐燕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19年4月24日下午， 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2019年度第一次职工代表大

会，经与会代表认真审议，同意增补曾如春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曾如春女士即时就任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任期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本次职工代表监事变更， 不会导致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监事人数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不会导致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人数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曾如春女士简历

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5年起在公司子公司任

职，曾任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管理部总监、人力资源中心总监，现任广东塑

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

曾如春女士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日，曾如春女士及其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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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和摘要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8年

年度报告》）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9-25，以下简称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因工作人员疏忽，部分披露数据有误。 现更正如下：

一、《2018年年度报告》

（一）第9页之“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46,957,817.08 2,975,192,629.34 -2,557,331,787.68 14,908,742,48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097,829.52 55,667,108.83 -12,784,544.44 285,634,7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855,498.72 54,354,719.42 -10,807,038.12 18,248,40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1,685,539.90 209,180,868.48 -550,866,408.38 1,375,367,585.91

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46,957,817.08 2,975,192,629.34 4,064,818,658.74 8,544,584,80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797,638.37 55,366,917.68 29,784,734.87 237,087,75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855,498.72 54,354,719.42 28,692,182.58 -21,250,81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1,685,539.90 209,180,868.48 945,157,945.54 -155,263,324.41

（二）第18页之“（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批发业 16,740,988,304.95 16,016,183,995.94 0.56% 3.56% 3.94% -0.37%

房地产业 730,875,112.37 739,267,532.90 27.85% -10.94% -28.67% 12.91%

建筑业 1,121,081,113.00 893,537,663.63 42.90% -22.75% -28.36% -26.64%

环境管理业 537,666,871.94 301,550,154.51 40.73% 9.37% 5.68% -22.87%

分产品

化工及金属制品贸

易

16,740,988,304.95 16,016,183,995.94 0.56% 3.56% 3.94% -0.37%

广陵新城项目 730,875,112.37 739,267,532.90 27.85% -10.94% -28.67% 12.91%

商品房 1,121,081,113.00 893,537,663.63 42.90% -22.75% -28.36% -26.64%

垃圾处理及发电 537,666,871.94 301,550,154.51 40.73% 9.37% 5.68% -22.87%

分地区

天津地区 17,007,419,250.61 16,827,214,778.64 1.06% 1.00% 1.12% -10.06%

江苏地区 1,661,637,695.90 903,220,014.50 45.64% -8.99% -19.50% 18.41%

更正后：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批发业 16,740,988,304.95 16,647,116,404.99 0.56% 3.56% 3.94% -0.37%

房地产业 730,875,112.37 527,305,373.78 27.85% -10.94% -28.45% 12.91%

建筑业 1,121,081,113.00 640,102,603.38 42.90% -22.75% -28.36% -26.64%

环境管理业 537,666,871.94 318,666,969.77 40.73% 9.37% 5.68% -22.87%

分产品

化工及金属制品贸

易

16,740,988,304.95 16,647,116,404.99 0.56% 3.56% 3.94% -0.37%

商品房 730,875,112.37 527,305,373.78 27.85% -10.94% -28.45% 12.91%

广陵新城项目 1,121,081,113.00 640,102,603.38 42.90% -22.75% -28.36% -26.64%

垃圾处理及发电 537,666,871.94 318,666,969.77 40.73% 9.37% 5.68% -22.87%

分地区

天津地区 17,007,419,250.61 16,827,214,778.64 1.06% 1.00% 1.12% -10.06%

江苏地区 1,661,637,695.90 903,220,014.50 45.64% -8.99% -19.50% 18.41%

（三）第19页之“（5）营业成本构成”

更正前：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批发业

化工产品及金属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电子

设备贸易等

16,647,116,

404.99

91.50%

16,016,183,

995.94

89.18% 3.94%

房地产业 商品房销售 527,305,373.78 2.90% 739,267,532.90 4.12% -28.67%

建筑业

一级土地开发、二级代

建项目

640,102,603.38 3.52% 893,537,663.63 4.98% -28.36%

环境管理业 生活垃圾处理等 318,666,969.77 1.75% 301,550,154.51 1.68% 5.68%

纺织服装行业 高科技化纤材料 70,282,786.63 0.39% 69,908,024.71 0.39% 0.54%

其他行业 服务业 5,370,422.72 0.03% 5,450,096.89 0.03% -1.46%

更正后：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批发业

化工产品及 金属制

品、非金属矿物制品、

电子设备贸易等

16,647,116,

404.99

91.50%

16,016,183,

995.94

89.18% 3.94%

房地产业 商品房销售 527,305,373.78 2.90% 736,943,160.50 4.10% -28.45%

建筑业

一级土地开发、 二级

代建项目

640,102,603.38 3.52% 893,537,663.63 4.98% -28.36%

环境管理业 生活垃圾处理等 318,666,969.77 1.75% 301,550,154.51 1.68% 5.68%

纺织服装行业 高科技化纤材料 70,282,786.63 0.39% 69,908,024.71 0.39% 0.54%

其他行业 服务业 5,370,422.72 0.03% 5,450,096.89 0.03% -1.46%

二、《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第3页之“（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46,957,817.08 2,975,192,629.34 -2,557,331,787.68 14,908,742,48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097,829.52 55,667,108.83 -12,784,544.44 285,634,7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55,498.72 54,354,719.42 -10,807,038.12 18,248,40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1,685,539.90 209,180,868.48 -550,866,408.38 1,375,367,585.91

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46,957,817.08 2,975,192,629.34 4,064,818,658.74 8,544,584,80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797,638.37 55,366,917.68 29,784,734.87 237,087,75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55,498.72 54,354,719.42 28,692,182.58 -21,250,81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1,685,539.90 209,180,868.48 945,157,945.54 -155,263,324.41

除上述更正外，原报告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系填列错误所致，不会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造成影响。 更正后的《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杜绝类似问题出现，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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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3日和2018年6月7日

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调整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

关联方上海大伦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伦医药” ）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2,000万元的合资公司，其中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1,020万元，持股51%，大伦

医药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980万元，持股49%。

2018年7月5日，该合资公司（登记注册名称为：上海汇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汇雅医药” ）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018年9月5日，公司与关联方大伦医药共同完成了对汇雅医药的首期出资，首期出资

额共计500万元，占汇雅医药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5%。其中，公司首次出资255万元，占首期

出资额的比例为51%，大伦医药首次出资245万元，占首期出资额的比例为49%。

2019年2月25日，经与关联方大伦医药协商，公司单独完成了对汇雅医药的第二期出

资，第二期出资额为500万元，占汇雅医药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于2018年4月9日、2018年

6月9日、2018年8月4日、2018年9月7日、2019年2月27日发布的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8）、《关于调整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9）、《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69）、《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2）、《关

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

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19年4月23日，根据汇雅医药经营需要，经与关联方大伦医药协商，继续由公司单

独完成了对汇雅医药的第三期出资，第三期出资额为265万元，占汇雅医药注册资本的比

例为13.2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关联方大伦医药向汇雅医药累计实缴出资1265万元，占汇雅医

药注册资本的比例为63.25%。 其中，公司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共出资1020万元，占累计

实缴出资额的比例为80.63%；大伦医药仅第一期出资245万元，占累计实缴出资额的比例

为19.37%。

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与大伦医药在按照汇雅医药《章程》规定的出资比例

完成出资前，双方将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对汇雅医药的出资完成后，公司已合计出资1020万元，已按照汇雅医药《章

程》规定的出资比例完成全部出资义务。

2、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出资的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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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取得商标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名鹊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鹊网络”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项商标注册证书，具

体情况如下：

以上商标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加强对注册商标的

保护，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防止有关商标侵权事件的发生，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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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现将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筹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一步提升公司资本实力， 有效满足公司的资

金需求，并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预计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26,000.00万元。

二、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是否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董大伦先生。 董大伦先生持有贵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天生物” ）80%的股权，通过新天生物间接持有公司44.04%的股权。

预计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6,000.00万元，本次发行完

成后，董大伦先生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重大事项风险提示

因上述重大事项目前仍处于筹划阶段，尚未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实

施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尚需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上述批

准或核准均为本次发行实施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

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